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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9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23】1006号《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补充披露。 

一、关于业务协同性。预案显示，公司主要从事 CAN 总线控制系统、总线

控制单元等汽车电子产品的产销，本次重组收购标的苏州宝优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动力及储能电池电芯安全功能器件、模组安全

功能器件、电池包结构件等产品的产销，公司表示本次收购与主营业务具有协同

效应。请公司：（1）结合公司与标的公司的产品、业务、上下游、技术等方面，

说明双方协同效应的具体体现及实现路径；（2）补充披露公司后续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拟实施的整合措施及计划安排；（3）结合公司现有的经

验、人员及技术等储备，以及前述整合措施及计划，说明公司后续能否对标的公

司实施有效管控。 

二、关于标的公司核心竞争力。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产品包括电芯安全功能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器件、模组安全功能器件、电池包结构件，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领域，

标的公司在研发、经营、产品质量方面具备竞争优势。请公司：（1）补充披露标

的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市场规模、竞争格局、进入壁垒、

技术发展趋势等；（2）进一步结合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业务模式、技术

及管理水平、客户资源、市场占有率等，对比分析标的公司的经营优劣势情况及

所处行业地位。 

三、关于标的公司业绩波动。预案显示，2021年、2022年、2023 年 1-5月，

标的公司实现收入 1.67亿元、3.74亿元、0.81 亿元，实现净利润 872.89万元、

4065.71 万元、455.77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21.50 万元、

1601.43 万元、1668.94 万元，经营业绩波动幅度较大，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

净利润变动趋势背离。请公司：（1）分产品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毛利率，量化分析标的公司收入、利润水平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原因及

合理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趋势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是否相符；（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对前五大

客户销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销售产品、销售金额、是否为关

联方等，结合主要客户变动情况，说明与客户的合作是否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四、关于交易对方。预案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包括扬州尚颀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光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多家合伙企业。

请公司：（1）补充披露相关有限合伙企业各层合伙人取得权益的时间、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最终出资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等信息，相应股东是

否按规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2）结合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持续持有权益的时间，

说明各交易对方的具体锁定期安排；（3）说明交易对方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

如是，请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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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4）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说明是否超过 200人，是否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相关规定。 

五、关于内幕信息。2023 年 7月 11日，公司披露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公告。本次重组停牌前，公司股价涨幅较大，自 7 月以来累计涨幅达 23.53%，

其中 7 月 4 日、7 月 10 日收盘涨停。同时，公司主要股东在停牌前持续减持公

司股份，其中第一大股东陈振华于 2023年 7 月 4日至 7月 10日通过大宗交易减

持 2%公司股份，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陈庆华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20

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 0.85%公司股份，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李滨于 2023年 7

月 4日至 7月 10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 0.005%公司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吴鹏

程于 2023 年 7 月 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0.04%公司股份。请公司：（1）补

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筹划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时间节点、参与知情人

员、商议及决策内容；（2）结合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级管理人员知悉

本次重组事项的时间节点，说明上述股东在重组停牌前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是

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3）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内幕信息管理情况，核实

公司提交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近

期股票交易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情形。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在 10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

我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

涉及的相关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 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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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10 日 


